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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在定点服务合同有效期内，供应商单方面退出或终止合作的。   

2、在定点服务合同有效期内，供应商将所承接的工程服务项目转包

， 一经发现核实的。 
 

 

3、在定点服务合同有效期内，供应商存在无正当理由而不愿承接

工程 服务项目，出现第二次的。 
 

 

 

1、合格率=(年度考核服务项目考核评分≥80 分的项目数量/年度考核服务项目数量)*100%。 

2、采购人于合同期满 1 年后对各供应商服务项目考核评分情况进行综合评定，综合评定以考核评分服务项
目的合格率≥80%的为合格，<80%的为不合格。 

3、若某供应商出现否决情形时，直接评定为不合格。 

4、评定为不合格的供应商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定点服务合同。 


